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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61�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海通 公告编号：2026-043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10日、2026年3月31日分别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0股（以下简称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0,000,000股变更为

87,00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60,000,000元变更为87,000,000元，并对《公司章程》中有

关注册资本和股本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3） 和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7）。

2026年4月16日， 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 公司总股本由60,000,000股变更为87,

00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0,000元变更为87,000,000元。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由天津滨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新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87336021

名称：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崔学峰

注册资本：捌仟柒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住所：天津华苑产业区物华道8号A106

经营范围：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子元器件加工；半导体设备、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转让；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机械配件、通讯设备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

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63� � � � � � � � � �证券简称：赛伦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4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2026/5/29 2026/5/2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8,22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8,137,2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2026/5/29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赵爱仙、上海置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赛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6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

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3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本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959122

特此公告。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12� � � � � � �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6-054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巽鑫投资” ）持有中微半导体设备（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或“公司” ）股份55,951,0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收到巽鑫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巽鑫投资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

超过总股本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5,951,010股

持股比例 8.9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5,951,01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巽鑫（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

12,522,906 2%

2026/2/11 ～

2026/4/29

288.46-376.19 2026年1月9日

巽鑫（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

12,522,906 2%

2025/9/22 ～

2025/11/13

236.22-289.22 2025年8月27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576,818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88,40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288,409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

持，本公司及上述减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12� � � � � � �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6-052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5元

每股转增0.49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2026/5/29 2026/5/29 2026/5/29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28,840,93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0,094,325.85元，转增

308,132,056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936,972,987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2026/5/29 2026/5/29 2026/5/29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3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5元。

（5）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的股本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不涉及扣税情形。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628,840,931 308,132,056 936,972,987

1、A股 628,840,931 308,132,056 936,972,987

三、股份总数 628,840,931 308,132,056 936,972,987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936,972,987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2.27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21-61001199

电子邮箱：IR@amecnsh.com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12� � � � � � �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6-053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公司” ）董事

长、总经理尹志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2,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0%；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丛

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0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陶珩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3,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公司副总经理靳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4%；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陈伟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3,77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64%；公司副总经理何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0%；公司副总经理

姜银鑫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1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主体出具的《减持意向书》，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上述减持

主体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

竞价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尹志尧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6%。

丛海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1,0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

陶珩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8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

靳巨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2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

陈伟文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3%。

何奕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

姜银鑫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5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尹志尧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4,022,536股

持股比例 0.64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951,006股

股权激励取得：71,530股

股东名称 丛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44,013股

持股比例 0.00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44,013股

股东名称 陶珩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3,376股

持股比例 0.00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3,376股

股东名称 靳巨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5,000股

持股比例 0.00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5,000股

股东名称 陈伟文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403,775股

持股比例 0.06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75,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28,275股

股东名称 何奕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60,000股

持股比例 0.01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60,000股

股东名称 姜银鑫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4,176股

持股比例 0.00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14,17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尹志尧 208,430 0.033%

2026/1/30 ～

2026/2/10

336-359 2026年1月9日

尹志尧 170,000 0.027%

2025/5/27 ～

2025/8/26

170.76-207.36 2025年5月6日

陈伟文 124,500 0.020%

2025/5/27 ～

2025/8/26

170.70-174 2025年5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尹志尧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丛海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1,00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003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陶珩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84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844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靳巨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5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陈伟文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8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何奕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5,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姜银鑫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54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44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公司股东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尹志尧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

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意，本人

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

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自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

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首发前股份

总数的25%，减持比例将累积使用。

2、公司股东兼高级管理人员陈伟文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一

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意，

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若本人不

再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

持，本公司及上述减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05� � � � �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26）032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14：15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

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新

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61,508,48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6,356,700股，下同，详见注1）

的69.707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8,446,5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4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

061,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0%。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 中小股东共26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

095,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71%。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注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公司股份总数为811,875,780股，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6,356,700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05,519,080股。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0,23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2%；反对1,22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21,9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70%； 反对1,22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92%；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9%。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60,23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2%；反对1,22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21,9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70%； 反对1,22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92%；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9%。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0,300,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9%；反对1,202,

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87,6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714%； 反对1,202,

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73%；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4、审议通过了《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年）》

表决结果：同意560,285,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2%；反对1,220,

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72,1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043%； 反对1,220,

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44%；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550,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2%；反对1,953,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136,7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201%； 反对1,953,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65%；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481,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1%；反对2,010,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1%；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068,4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244%； 反对2,010,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55%；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0,03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9%；反对1,472,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617,7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28%； 反对1,472,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3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958,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0%；反对1,544,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0%；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545,4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897%； 反对1,544,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69%；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0,02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3%；反对1,426,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0%；弃权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614,3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81%； 反对1,426,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59%；弃权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968,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7%；反对1,534,

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2%；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555,2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22%； 反对1,534,

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27%；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四、相关情况说明

1、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2、董事会向股东会报告了董事履行职责的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及其薪酬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

平，公司拟定了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相关方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说明。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中予以披露。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付雄师、吴任桓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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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会议室（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4,150,4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93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祥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梅勇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684,906 99.7719 455,600 0.2231 9,900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575,548 99.1447 459,900 0.8354 10,900 0.0199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679,706 99.7694 460,500 0.2255 10,200 0.0051

4、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818,406 99.8373 321,500 0.1574 10,500 0.0053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665,006 99.7622 472,100 0.2312 13,300 0.0066

6、议案名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665,006 99.7622 471,500 0.2309 13,900 0.00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6,150,8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2,447,6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086,352 91.6154 455,600 8.2062 9,900 0.178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115,182 93.2440 70,900 5.9281 9,900 0.827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971,170 91.1682 384,700 8.831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37,534,030 98.7749 455,600 1.1989 9,900 0.0262

2

关于2026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37,528,730 98.7610 459,900 1.2102 10,900 0.0288

3

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37,528,830 98.7613 460,500 1.2118 10,200 0.0269

4

2025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37,667,530 99.1263 321,500 0.8460 10,500 0.0277

5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37,514,130 98.7226 472,100 1.2423 13,300 0.0351

6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

37,514,130 98.7226 471,500 1.2408 13,900 0.03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

所有限公司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9,104,058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璇、王艺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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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扬州市邗江区开发西路203号扬农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8,429,2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2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赋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经董事会过半数董

事推举，会议由董事、总经理吴孝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苏赋因公出差，董事Michael� John� Hollands因公在境外，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107,998 99.8652 280,218 0.1175 41,060 0.017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128,098 99.8736 283,118 0.1187 18,060 0.0077

3、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876,158 99.7680 524,658 0.2200 28,460 0.0120

4、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开展外汇远期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117,698 99.8693 283,418 0.1188 28,160 0.0119

5、议案名称：关于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835,751 99.7510 548,758 0.2301 44,767 0.0189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338,442 99.5895 345,118 0.3722 35,460 0.0383

7、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化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511,329 98.6975 1,161,701 1.2529 45,990 0.049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109,098 99.8657 286,918 0.1203 33,260 0.014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外部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766,181 96.7860 7,627,655 3.1991 35,440 0.0149

10、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079,198 99.8531 313,518 0.1314 36,560 0.0155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144,198 99.8804 267,718 0.1122 17,360 0.00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事项

70,302,225 99.5734 283,118 0.4009 18,060 0.0257

6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的议案

70,222,825 99.4609 345,118 0.4888 35,460 0.0503

7

关于与中化财务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

69,395,712 98.2894 1,161,701 1.6453 45,990 0.06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1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6、7项议案，关联股东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145,710,256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张秋子、张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监管指引第1号》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